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籍信息变更申请表

	学院
	
	姓名
	
	性别
	
	民族
	
	近期免冠照片

（加盖学院公章）

	专业
	
	学号
	
	年级
	
	

	班级
	
	联系电话
	
	

	原信息

项目及

内容
	身份证号码/姓名/其他
	更改后

项目及

内容
	身份证号码/姓名/其他

	
	
	
	

	更改

原因
	本人保证以上信息更改内容的真实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籍信息更改提供的证明材料清单（缺一不可）：
1. 更改信息后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如更改姓名应在户口本曾用名一栏注明原姓名）；

2. 更改信息前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涉及姓名、性别、民族、公民身份号码变更的，需提交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公民户籍证明。

说明：姓名与身份证号双改的学籍信息修改需得到省级学籍管理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生效。

	学院

审核

意见
	该生材料齐全，经调查，情况属实，无冒名顶替入学情况，同意办理。
按照教育厅要求，涉及出生年月日变更的，请对照有关档案材料，审查学生的申请理由是否正当、材料是否详实，并向学生入校前所在学校及居住生活地开展调查，重点核查其前置学历情况，确保信息变更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要在核实无误后，辅导员、系党总支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上报。

辅导员签名：                            党总支书记签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注：1.学籍信息更改中涉及到的户籍信息需先在公安机关更改后方可办理更改手续；

2. 如学生在校期间发生身份信息变更，应在身份信息变更前向学校教务处咨询备案，学籍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时间属于在校期间的，受理申请；不属于在校期间的，不予受理。学籍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时间以公安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中明确的变更时间为准。
